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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体艺发〔2025〕2 号

为规范新开课程管理，保障教学质量，根据《浙江大学

本科课程教学质量通用标准》等文件，结合部门教学实际，

制定本科公共体育新开课程实施细则。

一、新开课程申报类型

（一）部门根据发展需求设立课程

公共体育与艺术部公共体育教学中心可基于其他学校

开设体育课程的可行性调研，提出部门拟新增的体育课程项

目，在经过部门教学委员会论证后，设定部门年度可新增的

课程。在职教师可根据自身的专项资质状况申请该新增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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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

（二）教师申报专项课程

教师需完成教学岗前培训，可自主申请开设新课程，需

提供教学大纲、教案、专项资质证明（如项目运动等级证书、

培训证明等）。

二、新开课流程

（一）教务系统申报

教师应于拟开课前一学期第 5 周前，通过教学服务管理

信息平台完成《新开课申请》填报工作，并同步上传课程教

学大纲、完整教案及考核方案等相关教学材料。

（二）基层教学组织审核

任课教师完成线上申报后，需打印签字并附相关教学材

料，提交至所在基层教学组织，基层教学组织应对申报课程

材料（包括教学大纲、教材、教学资料和 PPT 等）进行严格

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由基层教学组织负责人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新开课试讲与评审

任课教师将审核通过的申报材料提交至教学管理科，部

门组织 5 人专家组（包括但不限于部门相关领导、教学委员

会成员、公共体育教育中心成员和教研室负责人）开展评审。

教师需进行 20 分钟现场教学展示，重点呈现教学技能运用、

核心内容讲授、考核方案设计、课堂组织能力。新开课评审

通过后由教学委员会主任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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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部门终审与上报

新开课评审通过后，部门对新开课程及任课教师进行综

合审核，包括部门分管领导审核和意识形态第一负责人审

核。

（五）学校审核

教学科将会议论证纪要、申请表等相关材料上传到教学

服务管理信息平台，并提交至本科生院审核及备案。

具体开课流程见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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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新开课管理

新课程首次开设需试点一学年，期间需录制 3 节课以上

的教学视频供抽查，部门组织督导听课并反馈意见。试点第

一学期末由教学科组织学生开放式反馈，收集课堂学生对课

程改进的建议。学生听课平均评分≥85 分且无教学事故的课

程，可正式纳入下一学年的课表。学生听课平均评分低于 85

分的课程需重新设计或终止开设。

四、课程建设与支持

对于稳定新开设的课程优先保障教学设备资源，给予一

次性教学工作量奖励：试点之后第一学年开课的教学工作量

按总学时的 1.2 倍计算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公共体育与艺术部教学委

员会负责解释。

公共体育与艺术部

2025 年 6 月 3 日

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综合办公室 依申请公开 2025 年 6 月 3 日印发


